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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T 合約員工問卷調查結果

莫乃光議員辦事處於 2017 年 9 月至 10 月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集政府 T 合約員

工（即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中央管理的『個體聘用』合約) 對工作前景、薪酬

福利、對中介公司及部門的意見，以及對改善 T 合約員工待遇政策建議的意見。是

次訪問共有 284 名政府 T 合約員工參加，大部分人士均是資深的資訊科技界員工。 

過往有 T 合約員工表示對於 T 合約期過短及薪酬福利欠缺保障等表示憂慮，今次訪

問結果亦反映以上問題。主要調查結果： 

 約有 9 成受訪者的 T 合約年期少於 2 年，而過半受訪者月薪少於 5 萬元；

 近半受訪者不滿意現時的薪酬福利，約 6 成 5 受訪者只有不多於 10 日的有薪

年假；

 T 合約職位出現『轉位不轉人』：有不少受訪者表示，近來有政府部門將長期

服務的 T 合約員工職位改為公務員職位，但就由公務員體系晉升或者重新聘請，

T 合約員工變相失業，情況令人憂慮；

 過半受訪人士表示每當要轉換職位時，都遇到中介公司須『過冷河』的對待。

問到是否需要縮短轉中介公司所需的『過冷河』時間，8 成受訪人認為有急切

的改善需要。

問卷亦舉出多項 T 合約的改善安排建議： 

 7 成受訪者認為需改善披露 T 合約職位薪金範圍供求職者參考，提高透明度；

 近 9 成受訪者表示 T 合約員工的薪酬調整可參考公務員薪酬的調整制度，根據

消費物價指數來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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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9 成受訪者表示政府應與中介公司訂立可賺取利潤比例的上限，改善政府『價

低者得』的問題，令 T 合約員工薪酬達到合理的水平。 

 8 成半受訪者便認為政府應讓有一定年資的 T 合約員工轉做非公務員合約或公

務員合約。 

 

莫乃光議員於 10 月 25 日提出質詢，要求政府交代透過 T 合約聘用資訊科技合約員

工的詳情及會否落實問卷提及的改善建議。資料顯示，不少 T 合約職位年期都較長，

例如項目經理平均服務年期為 6.7 年、高級系統分析主任為 7.9 年，而高級項目經

理更達 12 年。 

 

 

 

 

 

 

 

 

 

 

 

 

 

 

 

 

https://www.charlesmok.hk/uncategorized/%E7%AB%8B%E6%B3%95%E6%9C%83%E8%B3%AA%E8%A9%A2%EF%BC%9A%E9%80%8F%E9%81%8E%E5%AE%9A%E6%9C%9F%E5%90%88%E7%B4%84%E8%81%98%E7%94%A8%E8%B3%87%E8%A8%8A%E7%A7%91%E6%8A%80%E5%90%88%E7%B4%84%E5%93%A1%E5%B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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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及要求： 

 

1. 政府應尊重長期服務政府的資訊科技人才，在轉換 T 合約職位時，

應優先考慮聘用原有服務中之 T 合約員工 

 

2. 擬訂新一份 T 合約的招標文件及進行新一輪 T 合約招標時，在招

標文件中訂明中標承辦商須： 

 給予 T 合約員工的最低薪酬及附帶福利（包括有薪年假和基本

醫療福利） 

 披露 T 合約職位的薪金範圍以供求職者參考； 

 參考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機制，訂定統一的 T 合約員工每年薪酬

調整機制 

 取消僱傭合約中規定該等員工離職後一段時間內不得為其他 T

合約承辦商工作（俗稱過冷河） 

 給予達到指定年資的 T 合約員工轉職為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合約

員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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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 

【工作情況】 
 

所屬職位 

有 37.3%受訪 T 合約人士為系統分析主任（CSA），27.5%為系統分析／程序編寫

主任 （A/P）。其餘分別為系統分析主任 SA（6.3%）、高級系統分析主任 SSA 

（5.6%）、合約程序編製主任 CP（5.3%）以及項目經理 PM（4.9%）。 

 

 

 

 

 

60% 受訪者於所在職位服務少於 5 年 

被問及所在職位服務年期，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於現時政府合約職位工作不超過 5 年，

包括有 34.2% 受訪者於現時職位工作約不多於 2 年，而 32% 則介乎 2 至 5 年。

有 12.7% 受訪者在所屬職位工作 7 至 10 年，只有 9.9% 工作 11 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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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受訪者過往只於 1 個政府部門工作過 

52.8% 受訪者表示曾於 1 個政府部門工作，另外有 45.1% 表示過去於 2 至 5 個政

府部門工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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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受訪者每日工作 9 小時 

有近 6 成受訪者（59.2%）一週工作 41 至 45 小時，如以 5 天工作天計算，即每天

平均約 9 小時。有兩成人（21.8%）介乎 46 至 50 小時，即平均每天約 10 工作小

時。13% 人士則在 40 小時或以下，即每天平均約 8 工作小時。 

 

 

 

70% 幾受訪者每週超時工作 1 至 5 小時 

大部分受訪者（74.3%）表示每週平均有 1 至 5 小時的超時工作時數，15.8% 則

每週平均超時工作約 6 至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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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在 IT 行業的年資 

大部分受訪者屬於 IT 業界的資深員工。有近 4 成人（39.8%）在 IT 界工作至少 16

年，25.7% 人工作 6 至 10 年，23.2% 人則介乎 11 至 15 年。只有 8.5% 受訪者

於 IT 行業工作 3 至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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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超過 8 成人持有學士學歷或以上，包括半成受訪者（53.5%）表示有學士學歷及有

3 成人士（31.7%）持有碩士學歷。10.6% 人士擁有大專畢業、高級文憑或副學士

學歷。 

 

 

 

90% 受訪者的 T 合約年期少於 2 年 

被問及 T 合約的年期，近 9 成受訪者的 T 合約年期不多於 2 年：6 至 12 個月的合

約佔了 43.3%；26.4% 為 1 至 2 年；18.7% 為 3 至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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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在中介公司服務年期 

近半受訪者在現時的中介公司服務少於 5 年，約 3 成人（33.5%）服務 2 至 5 年，

15.5% 人士則為1至2年。另3成人 （32.7%） 服務5年或以上，有1成人 （9.5%）

為 6 至 12 個月。 

 

 

 

過半 T 合約受訪者月薪少於 5 萬元 

有 4 成受訪者（42.3%）月薪介乎 3 萬至 5 萬，約 1 成人（9.9%）月薪介乎 2 萬

至 3 萬，6.4% 人士介乎 1 萬至 2 萬。另外約 3 成人（28.5%）月薪 5 萬元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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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薪年假日數 

約 6 成 5 受訪者享有不多於 10 日的有薪年假，包括 49.6% 人表示有 8 至 10 日，

15.8% 表示有近 7 日。另外 3 成人（28.9%）享有 11 至 14 日有薪年假，14 天或

以上只佔 5.3%。 

 

 

 

 

其他福利 

除有薪年假外，8 成受訪者（81.3%）表示享有法定假日，4 成人（41.2%）享有

醫療津貼，13.4% 人享有侍產假，而 7.4% 人士表示享有有薪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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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受訪者不滿意現時的薪酬福利 

被問及對薪酬福利的整體滿意程度，近半受訪者不滿意現時的薪酬福利，只有 3 成

多人士表示滿意。受訪者以 1 到 10 分的評分表示滿意程度，1 分為極不滿意，10

分為非常滿意。有 50.6% 人士給予 1 至 4 分，36% 給予 6 至 10 分。 

 

 

 

 

 

64% 受訪者沒有轉換中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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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被問及 T 合約中不合理的對待時，受訪者大都指出 3 個情況：過半（55.6%）表示

每當要轉換職位時，都遇到中介公司須『過冷河』的對待；44.7% 人士則遇到福利

（如有薪假期）直接或變相從薪金扣減的情況；另外有 33.1% 曾遇不合理離職通

知期及罰款（或賠償）。 

 

綜合受訪者意見，大都不滿 T 合約給予的有薪假期太少，不少人士都提到病假往往

要從年假中扣減或以無薪假期來處理的情況並不理想，要求增加年假數目及有薪病

假。 

 

“T 合約員工促改善的問題：轉位不轉人、有薪年假少、

工作無保障、缺乏職業階梯” 

 

不少受訪者亦表示 T 合約沒有保障可言，指『職位可以隨時被取替，也缺乏安全感

及持續性』。有人士表示合約工作職位會因部門資金用完後重新開位，變相要 T 合

約員工重新申請職位，但在『價低者得』的情況下，薪金受壓，亦有機會失去工作。

今次調查亦有不少人表示，近來有政府部門將長期服務的 T 合約員工職位改為公務

員職位，但就由公務員體系晉升或者重新聘請，T 合約員工變相失業，情況令人憂

慮。 

 

有意見指出正因為 T 合約職位的前景缺乏保障，所以在同一職位下，合約職位的薪

金應比公務員長工合約的頂薪更高。另有意見表示，現行一個月離職通知期需要罰

款，兩個月通知期才不需罰款的安排不合理，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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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 

【建議一】80% 受訪者認為應縮短轉中介公司所需的『過冷河』時間 

 

過半受訪者（55.6%）表示每當要轉換職位時，都遇到中介公司須『過冷河』的對

待。被問到是否需要縮短轉中介公司所需的『過冷河』時間，8 成人認為有急切的

需要，有 60.9% 受訪者更表示『非常急切』。只有 5.6% 受訪者表示無急切需要。 

 

從問卷結果可見，不少受訪者對於『過冷河』的安排並不滿意，認為影響資訊科技

界人士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受訪者提交的意見中指出取消『過冷河』安排可以令

員工自由選擇中介公司，加強各中介公司競爭。另有受訪者稱，取消有關安排可以

令員工在約滿前兩個月轉換中介公司，能協助員工提高議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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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70% 受訪者認為應改善披露 T 合約職位薪金範圍供求職

者參考，提高透明度 

 

有意見認為需改善披露 T 合約職位薪金範圍供求職者參考，提高透明度，以免中介

公司為求中標而壓低員工薪金。 

 

7 成受訪者認為有提高透明度的需要。更有一半人（51.8%）表示此項改革有『非

常急切』的需要。只有 6% 受訪者表示無急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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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80% 意見指 T 合約員工達一定年資應可選擇轉做非公務

員合約或公務員合約 

 

8 成半受訪者（85.9%）認為政府應讓有一定年資的 T 合約員工轉做非公務員合約

或公務員合約，有近 7 成半人（74.3%）表示此項改革有『非常急切』的需要。只

有 4.2% 受訪者表示無急切需要。 

 

有人士提議讓 T 合約員工年資達 5 年或以上後，可選擇轉做非公務員合約；10 年

或以上可選擇轉做公務員合約。然而有受訪者不建議 T 合約職位轉做非公務員合約

或公務員合約，擔心因不同合約的入職要求不同，有關建議或會導致 T 合約員工失

業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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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90% 受訪者認為可參考公務員薪酬的調整制度，根據消費

物價指數來作調整（其他福利不變） 

 

不少受訪者提到『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亦指薪金加福不及政府同職位人士，代遇

不平等。亦有人士指出每年政府會提高部門預算，但中介公司卻只對比通脹升幅，

以致有同一職級新員工比舊員工高薪的情況出現。 

 

近 9 成受訪者表示 T 合約員工的薪酬調整可參考公務員薪酬的調整制度，根據消費

物價指數來作調整，有近 7 成人（67.3%）表示此項改革有『非常急切』的需要。

只有 2.8% 受訪者表示無急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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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五】 90%意見認為政府與中介公司應訂立可賺取利潤比例的上

限，改善政府『價低者得』的問題，令 T 合約員工薪酬達到合理的水平 

 

近 9 成受訪者表示政府與中介公司訂立可賺取利潤比例的上限，改善政府『價低者

得』的問題，令 T 合約員工薪酬達到合理的水平。有 7 成人（73.2%）表示此項改

革有『非常急切』的需要。只有 2.5% 受訪者表示無急切需要。 

 

有受訪建議應規定中介公司從員工薪金中抽取的比例並將相關資料透明化，亦有建

議要求政府制定中介公司的收入得益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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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除上述 5 項建議外，受訪者另建議應落實『同工同酬』安排、提高晉升制度的透明

度，以及規定所有中介公司應該提供一致的福利等。 

 

有受訪者提到政府部門的一些長期項目 （例如系統維護），或大型項目（例如需

開發 5 年或以上的項目），較需要員工的穩定性。員工不只需要一定的編程（Coding）

技術，更需要要了解部門的作業模式。故此，此類職位即使不能提供長期的公務員

合約，也應該提供長年期（例如 1 至 2 年）的非公務員合約。 

 

有意見指出，T 合約年復一年地續約，其實等同一紙長約，但卻欠缺長約的各種福

利，如晉升階梯、加薪幅度輕微（只跟隨通脹調整）、有薪假期跟隨勞工條例下最

低要求、沒有最低級別醫療福利及強積金，亦沒有專業培訓資助或任何津貼（如房

津、車馬費、保險等）。有受訪者表示，資訊科技人員為專業人士，應予以更多尊

重，要求給予 T合約員工約滿酬金，以及電腦或工作上相關進修課程的補貼和資助，

同時為加班進行補貼。 

 

 

 

 

-完- 




